
嬰兒揹帶商品核判原則 

國家標準

適用範圍 

凡具一體式腿部雙開口之可供承載嬰幼兒使用的軟質揹帶，屬

CNS 16006-2「兒童照護用品－嬰兒揹帶－第 2部：軟質揹帶」所

規範之範圍，均屬應施檢驗嬰兒揹帶商品。 

類別 應施檢驗嬰兒揹帶 非應施檢驗嬰兒揹帶 

品名 嬰兒揹帶 框架式揹帶、吊帶式揹帶 

核判範例 

   

      

    

     

 

   

    

判定說明 

具有一體式腿部雙開口，其設計

固定至照護者軀幹，用以承載嬰

幼兒之軟質揹帶。 

1. 具有框架支撐之嬰幼兒揹帶。 

2. 直立或傾斜的吊帶式揹帶。 

3. 不具一體式腿部雙開口之軟

質揹帶。 

 

框架式揹帶 

直立的吊帶
式揹帶 

傾斜的吊帶
式揹帶 

 

無腿部雙開口之軟質揹帶 
 


